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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年5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融合南路 501�号 12�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

其中

：

A

股股东人数

4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433,683,200

其中

：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433,683,200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8.18

其中

：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8.1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郭海棠先生主持。 大会以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交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实施细则（2015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杨志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3,683,200 100 0 0 0 0

2、议案名称：《关于<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3,683,200 100 0 0 0 0

3、议案名称：《关于<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3,683,200 100 0 0 0 0

4、议案名称：《关于<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3,683,200 100 0 0 0 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6年度生产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3,683,200 100 0 0 0 0

6、议案名称：《关于<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3,683,200 100 0 0 0 0

7、议案名称：《关于2016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贷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3,683,200 100 0 0 0 0

8、议案名称：《关于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3,683,200 100 0 0 0 0

9、议案名称：《西部黄金关于应收账款合并报表范围内关联方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估计变更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3,683,200 100 0 0 0 0

10、议案名称：《关于<201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3,683,200 100 0 0 0 0

11、议案名称：《关于<201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3,683,200 100 0 0 0 0

12、议案名称：《关于<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3,683,200 100 0 0 0 0

13、议案名称：《关于董事变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3,683,200 100 0 0 0 0

14、议案名称：《关于监事变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3,683,200 100 0 0 0 0

1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16年度审计机构及支付2015年审计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3,683,200 100 0 0 0 0

16、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3,683,200 100 0 0 0 0

17、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3,683,200 100 0 0 0 0

18、议案名称：《关于开展黄金套期保值业务申请5500万元保证金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3,683,200 100 0 0 0 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持 股

5%

以 上 普 通 股

股东

433,650,000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

1%-5%

普通股股

东

0 0.00 0 0.00 0 0.00

持 股

1%

以 下 普 通 股

股东

33,200 100.00 0 0.00 0 0.00

其中

:

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4,000 100.00 0 0.00 0 0.00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29,200 100.00 0 0.00 0 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

关于

<

公司

2015

年年度

报告及其摘要

>

的议案

》

33,200 100.00 0 0.00 0 0.00

2

《

关于

<2015

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

>

的议案

》

33,200 100.00 0 0.00 0 0.00

3

《

关于

<2015

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

>

的议案

》

33,200 100.00 0 0.00 0 0.00

4

《

关于

<2015

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

>

的议案

》

33,200 100.00 0 0.00 0 0.00

5

《

关于

<

公司

2016

年度生

产计划

>

的议案

》

33,200 100.00 0 0.00 0 0.00

6

《

关于

<2015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

的议案

》

33,200 100.00 0 0.00 0 0.00

7

《

关 于

2016

年 度 向 银 行

申请授信额度及贷款的

议案

》

33,200 100.00 0 0.00 0 0.00

8

《

关 于

2015

年 度 募 集 资

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

33,200 100.00 0 0.00 0 0.00

9

《

西部 黄 金 关 于 应 收 账

款合并报表范围内关联

方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

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

33,200 100.00 0 0.00 0 0.00

10

《

关于

<2015

年度内部控

制 自我评 价报 告

>

的 议

案

》

33,200 100.00 0 0.00 0 0.00

11

《

关于

<2015

年度内部控

制审计报告

>

的议案

》

33,200 100.00 0 0.00 0 0.00

12

《

关于

<2015

年度独立董

事述职报告

>

的议案

》

33,200 100.00 0 0.00 0 0.00

13

《

关于董事变更的议案

》

33,200 100.00 0 0.00 0 0.00

14

《

关于监事变更的议案

》

33,200 100.00 0 0.00 0 0.00

15

《

关 于 续 聘

2016

年 度 审

计机构及支付

2015

年审

计报酬的议案

》

33,200 100.00 0 0.00 0 0.00

16

《

关于 修 改 公 司 章 程 的

议案

》

33,200 100.00 0 0.00 0 0.00

17

《

关于 修 改 公 司 股 东 大

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33,200 100.00 0 0.00 0 0.00

18

《

关于 开 展 黄 金 套 期 保

值业务申请

5500

万元保

证金额度的议案

》

33,200 100.00 0 0.00 0 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16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盛军、张晓光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5月10日

证券简称：欧菲光 证券代码：002456� � � �公告编号：2016-060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6年5月10日（星期二）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6年5月9日15:00—2016年5月10日15:00。 其中：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5月10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

00—15:00；

（2）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5月9日15:00至2016年5月10日15:00。

4、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松白公路华发路段欧菲光科技园一楼会议室

5、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79人，代表公司股

份数376,615,17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6.543%。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

投票代理人共2人，代表公司股份数354,167,30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4.365%；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共77人,代表公司股份总数为22,447,87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178%。

2、会议对董事会公告的股东大会提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3、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2015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76,615,173股，其中同意票376,615,073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7%；反对票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3%；弃权票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2,700,053股， 同意票42,699,95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977%；反对票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23%；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

2、审议《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76,615,173股，其中同意票376,615,073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7%；反对票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3%；弃权票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2,700,053股， 同意票42,699,95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977%；反对票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23%；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

3、审议《2015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76,615,173股，其中同意票376,615,073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7%；反对票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3%；弃权票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2,700,053股， 同意票42,699,95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977%；反对票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23%；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

4、审议《201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76,615,173股，其中同意票376,615,073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7%；反对票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3%；弃权票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2,700,053股， 同意票42,699,95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977%；反对票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23%；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

5、审议《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76,615,173股，其中同意票376,615,073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7%；反对票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3%；弃权票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2,700,053股， 同意票42,699,95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977%；反对票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23%；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

6、审议《201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76,615,173股，其中同意票376,525,073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08%；反对票9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92%；弃权票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2,700,053股， 同意票42,609,95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9.78899%；反对票90,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21101%；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

7、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76,615,173股，其中同意票376,615,073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7%；反对票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3%；弃权票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2,700,053股， 同意票42,699,95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977%；反对票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23%；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

8、审议《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76,615,173股，其中同意票376,615,073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7%；反对票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3%；弃权票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2,700,053股， 同意票42,699,95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977%；反对票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23%；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

9、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76,615,173股，其中同意票376,615,073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7%；反对票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3%；弃权票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2,700,053股， 同意票42,699,95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977%；反对票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23%；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

10、审议《关于银行授信与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76,615,173股，其中同意票376,615,073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7%；反对票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3%；弃权票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2,700,053股， 同意票42,699,95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977%；反对票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23%；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

11、审议《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76,615,173股，其中同意票376,525,073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08%；反对票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2%；弃权票9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9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2,700,053股， 同意票42,609,95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9.78899%；反对票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24%；弃权票90,0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21077%。

独立董事在会议上做年度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

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与会董事签署的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002785� � � �证券简称：万里石 公告编号：2016-030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5月10日（星期二）上午09: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6�年5月10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5月9日下午15:00至

2016年5月10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长青路431号厦门华美达长升大酒店三楼长升阁。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胡精沛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年修订）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

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7人，代表股份数量148,506,10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74.2531%。 其中：

1、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6人，代表股份数量148,500,205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74.2501%。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人，代表股份数量5,9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29%。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1人，代表股份数量19,369,254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9.684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

具了见证意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 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并听取《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

职报告》；

公司董事长胡精沛先生代表董事会向2015年度股东大会做《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独立董事陈

守德先生向股东大会做《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48,500,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99.9960%；反对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40%；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2. 审议通过了《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48,500,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99.9960%；反对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40%；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3. 审议通过了《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48,500,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99.9960%；反对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40%；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4. 审议通过了《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48,500,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99.9960%；反对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40%；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5. 审议通过了《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48,500,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99.9960%；反对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40%；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20,968,9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99.9719%；反对5,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0.028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表决权总数的0.0000%。

6. 审议通过了《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148,500,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99.9960%；反对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40%；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9,363,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99.9695%；反对5,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0.030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表决权总数的0.0000%。

7. 审议通过了《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48,500,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99.9960%；反对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40%；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9,363,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99.9695%；反对5,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0.030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表决权总数的0.0000%。

8.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胡世明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8,500,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99.9960%；反对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40%；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9,363,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99.9695%；反对

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0.030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表决权总数的0.0000%。

9.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1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8,500,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99.9960%；反对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40%；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9,363,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99.9695%；反对5,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0.030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表决权总数的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厦门东方万里原石有限公司签订2016年产品采购框架性协议的议案》；

鉴于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胡精沛回避表决，上述股东持有31,865,451股股份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16,634,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99.9949%；反对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51%；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9,363,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99.9695%；反对5,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0.030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表决权总数的0.000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8,500,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99.9960%；反对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40%；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8,500,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99.9960%；反对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40%；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16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8,500,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99.9960%；反对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40%；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9,363,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99.9695%；反对5,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0.030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表决权总数的0.0000%。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16年度提供对外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8,500,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99.9960%；反对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40%；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9,363,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99.9695%；反对5,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0.030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表决权总数的0.0000%。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独立董事陈守德代表公司三名独立董事进行述职，向股东大 会提交了《2015年度独立

董事述职报告》，对2015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次数、发表独立意见、对公司进行现场调

查的情况及保护社会公众股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曹余辉、胡光建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见证意见，该见证意

见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

知相符、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见证意见。

特此公告。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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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

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指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且不包括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2016年4月16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和审议事项，并于2016年5月7日发出

了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2、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6年5月10日（星期二）下午14:30时；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6年5月9日—5月1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16年5月1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9日下午15:00�至2016年5月10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和孚工业园区公司一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茅惠新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189,850,

125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47.6825%。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3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189,822,915股，占

公司总股份数的47.6757%。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7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27,210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0.0068%。

4、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6,656,325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1.6718%。

5、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 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

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89,850,02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二）审议通过《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89,850,02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三）审议通过《201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89,850,02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四）审议通过《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89,850,02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9,850,12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同意票数6,656,325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决定以 2015年 12�月 31�日的公司总股本398,154,658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

共计派发47,778,558.96元，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9,850,02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同意票数6,656,225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5%；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9,850,12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同意票数6,656,325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公司独立董事在股东大会上作了独立董事2015年度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王锦秀律师、何晶晶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杭州） 事务所关于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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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年5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安吉县递铺镇永艺西路1号三楼培训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68,987,100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8.9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加勇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4人，董事尚巍巍女士和何烽先生、独立董事朱长岭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程军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陈熙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部分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68,987,100 100.00 0 0.00 0 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68,987,100 100.00 0 0.00 0 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1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68,987,100 100.00 0 0.00 0 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68,987,100 100.00 0 0.00 0 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68,987,100 100.00 0 0.00 0 0.00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天健审【2016】3288号”《审计报告》确认，2015年合并报表

口径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1,199,446.72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67,385,399.48元。 依据《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及国家有关规定，公司拟按照以下方案实施分配：

一、按2015年度母公司净利润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6,738,539.95元。

二、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后报告期末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61,246,650.65元。

三、以2015年公开发行上市后的总股本（10,000万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红利5.00元（含税），共计对股

东进行现金分红50,000,000.0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待以后年度分配。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6、议案名称：关于核定公司对外担保全年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68,987,100 100.00 0 0.00 0 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68,987,100 100.00 0 0.00 0 0.00

8、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1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68,987,100 100.00 0 0.00 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5

关于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737,100 100.00 0 0.00 0 0.00

6

关于核定公司对外担保全年额

度的议案

737,100 100.00 0 0.00 0 0.00

8

关于聘请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737,100 100.00 0 0.00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八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所有议案均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同时听取了《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声、冯晟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永艺股份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5月11日

2016年 5月 11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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